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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6】第 1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份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在本所上市，上

市时公司股份总数为 8800 万股，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 2200 万股，占

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。2016 年 1 月 11 日，你公司监事胡群旬的亲属

李芳静从二级市场买入你公司股票 100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0.0001%。 

根据《证券法》第 55 条、第 56 条的规定，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

化不具备上市条件的，由证券交易所决定暂停、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。

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8.1 条规定，股本总额

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的上市公司，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

总数 25%的，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。上述社会公众是指除了以下

股东之外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：1、持有公司 10%以上股份的股东及

其一致行动人；2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

家庭成员，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本着对投资者高度负责

的精神，尽快自查公司是否存在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具备上市条

件的情形。如存在，请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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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我部提醒你公司，上市公司应当加强对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

法》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

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业务规则的学习，加强对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内部管理，切实规范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的股票交易行为，强化风险预防和控制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

作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